
1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对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果麦文化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果麦文化”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对贵部下发的《关于对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426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涉及相关问

题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问题 3 结合上述答复进一步充分论证相关业绩考核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

性，以及是否存在刻意降低业绩考核指标向相关人员输送利益的情形，是否损

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是否符合《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 

请公司独立董事、首发上市保荐机构和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本次激励计划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激励计划事宜符合《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5 号—股权激励》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不影

响公司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计划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方案规则进行拟定、激励对象遴

选、激励额度分配、考核管理办法制定，董事会依法对本激励计划作出决议、独

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对本激励计划出具法律意

见书、激励对象名单内部公示并由监事会审核等流程。业绩考核指标的设置基于

公司整体发展规划指定，未基于股权激励计划进行特别调整。 

二、本次激励对象人员范围主要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

励的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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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激励对象人员范围主要为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

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共计 21 人，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员工总数

273 人的 7.69%。其中，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为 18 人，占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的 85.71%。公司本次股权激励的参与人员符合《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旨在给予在公司上市

过程及日常业务经营发展中贡献良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在未来公司战略发展过

程中能够带来颇多贡献的核心业务人员激励，因此，对该范围员工进行股权激励

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 

面对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通过薪资待遇以外的股权激励计划优化公司薪酬

结构，可提升公司薪酬激励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保留核心人才，激发核心人才活

力，为公司发展贡献力量，创造价值。更能将员工利益与公司利益相结合，进而

促进公司竞争力提升。 

此外，考虑到公司经营情况、市场行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为了实现更好的

激励效果，经公司董事会审慎研究后决定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考核

及归属安排进行修订。详见《果麦文化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相关公告。上述修订不影响公司管理层和核心人员的勤勉尽职，公司经

营管理层将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以业绩为基础，努力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和回报。 

三、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进行了如下核查： 

1、查阅果麦文化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果麦文化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等文

件； 

2、查阅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及

公司聘请的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对本激励计划出具的财务顾问报告及法律意见

书； 

3、查询激励计划相关市场案例。 

（二）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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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果麦文化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设定的业绩考核设置具有合理性和可实现性，是在充分考虑了公司历史因

素、同行业现状、宏观因素及未来发展的预期的综合影响上做出的设置，考核指

标设置具有科学性、合理性，有利于公司未来的长期发展，不存在刻意降低业绩

考核指标向激励对象利益输送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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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关于对果麦文化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樊 犇                   倪代荣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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